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臨時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日    期：111年 9月 28日(三)下午 16:00 

地    點：國際會議廳 

主    席：蔡教務長政融 紀錄：黃郁琪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前次會議(110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111/05/04)決議執行情形 

一、 通過 111學年度二技進修部護理系學分表制定。－護理系 

二、 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四技國際產學合作專班、二技進修部食品保健系學分表制定。－

食品保健系 

三、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五專、二專進修部、日間部碩士班幼兒保育系學分表制定。－幼兒保育科 

四、通過 111學年度二技進修部、日間部四技美容流行設計系學分表制定。－美容流行設計系 

五、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口腔衛生照護系總學分表制定。－口腔衛生照護系 

六、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五專通識課程學分表制定。－通識教育中心 

七、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二技通識課程學分表制定。－通識教育中心 

八、通過 111學年度二技進修部通識課程學分表制定。－通識教育中心 

九、通過 111學年度二專進修部通識課程學分表制定。－通識教育中心 

十、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五專學制護理科學分表制定。－護理系 

十一、 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學制護理系學分表制定。－護理系 

十二、 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二技學制護理系學分表制定。－護理系 

十三、 通過 108-110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幼兒保育系學分表修訂。－幼兒保育系 

十四、 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幼兒保育系學分表制定。－幼兒保育系 

十五、 通過 111學年度二技進修部幼兒保育系學分表制定。－幼兒保育系 

十六、 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五專美容流行設計科學分表制定。－美容流行設計科 

十七、 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餐飲廚藝專班、餐飲服務與經營專班、五專、二技進修部餐 

  旅廚藝管理系(科)學分表制定－餐飲廚藝管理系 

十八、 通過 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學分表修訂。－通識教育中心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各系 108-111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學分表修訂案，提請審議。－食品保健系、幼兒保育 

系、美容流行設計系、餐旅廚藝管理系、醫護資訊應用系（108學年度）、觀光休閒與健康 

系、高齡照顧福祉系、口腔衛生照護系 

說 明：修改各系日間部四技學分表備註：跨系選修可承認 15學分。 

修訂後學分表詳如【附件 1-1～1-8】。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校各系 107-111 學年度日間部五專學分表修訂案，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科、美容流行 

    設計科、餐旅廚藝管理科 

說 明：修改各系日間部五專學分表備註：跨系選修可承認 15學分。 

    修訂後學分表詳如【附件 2-1～2-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111學年度第 1學期日間部四技食品保健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食品製造暨衛生安全管理專 

    班食四忠學生校外實習替代課程案，提請審議。－食保系 

說 明： 

必修專業實習課程 替代課程 備註 

進階產業實習-職場倫理 3學分 

進階產業實習-實務技能 3學分 

基礎西點烘焙(4學分) 

基礎中餐烹調(4學分) 

基礎西餐烹調(4學分) 

餐旅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2學分) 

連鎖事業經營與管理(2學分) 

茶飲與咖啡調製(4學分) 

餐旅資料系統(2學分) 

餐旅產品行銷(2學分) 

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2學分) 

課程以學生未修習之校內

(國際專班)專業實務課程為

原則，並經系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 

經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第 2次食品保健系系課程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制定 111學年度第 1學期餐旅廚藝管理系(科)校外實習替代方案之可抵免課程清單，提請 

    審議。－餐旅廚藝管理系 

說明： 

必修專業實習課程 替代課程 備註 

校外實務實習－實務技能(一) 

校外實務實習－實習報告(一) 

校外實務實習－餐旅倫理(一) 

食保系： 

大量食物製備及實習(3學分) 

行銷管理(2學分) 

保健食品概論(2學分) 

食物製備及實習(3學分) 

食品感官評估及實習(2學分) 

食品概論(1學分) 

觀健系： 

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2學分) 

休閒產業人力資源管理(2學分) 

休閒與健康(1學分) 

旅行業資訊作業系統(2學分)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2學分) 

航空客運與票務(2學分) 

健康運動保健概論(2學分) 

課程以學生未修之校內觀光

餐旅學群(食保系及觀健系)

課程。 



 

健康運動營養學(2學分) 

管理學(2學分) 

經餐旅廚藝管理系 111年 9月 15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修訂餐旅廚藝管理系「校外實習成績、請假與獎懲辦法」之第四節「實習成績計算」及增 

    訂第五節「返校修課替代實習學分認定」，提請審議。－餐旅廚藝管理系 

說明：因應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訪視委員意見修訂餐旅廚藝管理系「校外實習成績、請假與獎 

   懲辦法」之第四節「實習成績計算」及增訂第五節「返校修課替代實習學分認定」。增修條文 

   詳如附件：餐旅廚藝管理系校外實習成績、請假與獎懲辦法 1.8 版。 

討 論： 

蔡教務長： 

1.針對實習成績、實習辦法，現均為各系自己制定，應為統一，建議送校實習委員會討論本校各系實 

  習樣態。 

2.實習辦法 5.1中的「抵免」字樣應改為「認列」較為恰當。 

何偉瑮委員： 

1.往年本系遇到無法至校外實習的學生均為簽呈陳核處理，有實習訪視委員建議，應考量身心障礙學 

  生及因故無法至校外實習學生的狀況，故於實習辦法裡訂定，以保障學生權益。以往餐廚系開班為 

  雙班，學生可以選修其他課程替代，但今年開始只開單班，學生無法返校修其替代課程，故經系實 

  習委員會通過學生可至本校觀光餐旅學群(食保系、觀健系)修實習替代課程。 

2.實習辦法 5.5中因餐廚系實習學分數較其他科系多，故討論四技、五專學生跨系選修學分數以 18 

 學分為上限，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學生以 20學分為上限，請各委員參酌討論。 

蔡教務長：餐廚系於實習辦法中訂定的跨系承認學分與本校訂定的不同，建議應統一。 

陳姣伶主任：跨系承認學分建議應為一致，如有特殊個案，宜簽呈陳核。 

決 議：餐旅廚藝管理系「校外實習成績、請假與獎懲辦法」之第四節「實習成績計算」及增訂第五 

        節「返校修課替代實習學分認定」，應經校實習委員會審議。至於實習辦法中 5.5跨系承認 

        學分應與本校訂定的學分相同。 

 

提案六：111學年度日間部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學分表專業選修學分更改案，提請審議。－健康產 

    業管理研究所 

說  明： 

一、111學年度日間部學分表二上(112-1學期)專業選修 9學分修改為 6學分，二下(112-2學期)專 

  業選修 3學分修改為 6學分。 

二、111學年度日間部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學分表及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3-1～3-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111學年度在職專班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學分表專業選修學分更改案，提請審議。－健康 

    產業管理研究所 

說  明： 

一、111學年度在職專班學分表二上(112-1學期)專業選修 9學分修改為 6學分，二下(112-2學期) 

  專業選修 3學分修改為 6學分。 



 

二、111學年度在職專班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學分表及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4-1～4-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111學年度日間部、在職專班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新開設選修課程案，提請審議。－健康 

    產業管理研究所 

說 明： 

一、111學年度日間部、在職專班學分表新增選修科目: 

健康產業服務品質管理特論(3學分/3學時)、保健食品特論(3學分/3學時) 

二、課程資料表如【附件 5】。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